
臺北市政府 87.07.01. 府訴字第八七０四九四一三０一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

原處分機關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右訴願人因違反醫師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所為之處分，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

左：

　　　　主　　文

　　原處分撤銷，改處停業六個月處分。

　　　　事　　實

　　訴願人原係本市內湖區○○路○○巷○○號○○樓「○○診所」負責醫師，因該診所於

八十六年三月間容留未具本國醫師資格之○○○執行醫療業務，經中央健康保險局派員查獲

屬實，乃移送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依法偵辦，並經該法院依違反醫師法第二十八條規定

，以八十六年度易字第三０三五號刑事判決判處訴願人有期徒刑壹年貳月，緩刑三年在案。

原處分機關認訴願人之行為核屬醫師於業務上之不正當行為，爰依醫師法第二十五條規定，

以八十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北市衛三字第八七二０八二五一００號處分書處以訴願人停業一年

（自八十七年三月一日起至八十八年二月二十八日止）處分。訴願人不服，於八十七年三月

十七日向本府提起訴願，請求改處停業一個月處分，並依訴願法第二十三條但書規定，聲請

暫停原處分之執行；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一、按醫療法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醫療機構應置負責醫師一人，對其機構醫療業務，負

　　督導責任。」第二十四條規定：「私立醫療機構由醫師設立者，該醫師並為其機構之負

　　責醫師。」第四十一條規定：「醫療機構之負責醫師，應督導所屬醫事人員，依各該醫

　　事專門職業法規規定，執行業務。」

　　醫師法第一條規定：「中華民國人民經醫師考試及格並依本法領有醫師證書者，得充醫

　　師。」第二十五條規定：「醫師於業務上如有違法或不正當行為，得處一個月以上一年

　　以下停業處分或撤銷其執業執照。」第二十八條第一項規定：「未取得合法醫師資格，

　　擅自執行醫療業務者，處一年以上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

　　元以下罰金，其所使用之藥械沒收之。但合於左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在中央

　　衛生主管機關認可之醫院，於醫師指導下實習之國內醫學院、校學生或畢業生。二、在

　　醫療機構於醫師指示下之護士、助產士或其他醫事人員。三、合於第十一條第一項但書

　　規定者。四、臨時施行急救者。」

　　行政院衛生署七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衛署醫字第六九六０九三號函釋：「醫療機構容



　　留未具醫師資格人員擅自執行醫療業務，不問其開業執照受撤銷與否，其負責醫師均應

　　依醫師法第二十五條於業務上不正當行為論處。」八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衛署醫字第八

　　一二九九九五號函釋：「......二、按醫療機構容留未具醫師資格人員擅自執行醫療業

　　務，係屬重大違規事件，依醫療法第八十一條規定，得撤銷其開業執照，醫院因有住院

　　病患之顧慮，應否撤銷其開業執照，得由地方衛生主管機關依權責裁量；至其負責醫師

　　難辭行政過失，應依醫師法第二十五條於業務上不正當行為論處。又為避免地方衛生主

　　管機關處罰尺度不一，造成不公，經八十年醫政業務研討會議決議：醫院容留未具醫師

　　資格人員擅自執行醫療業務，對其負責醫師之行政處分一律處一年停業處分，......」

　　八十一年八月十一日衛署醫字第八一五六五一四號函釋：「......為病人洗牙、拔牙及

　　蛀牙之磨牙、填補等應屬醫師法第二十八條所稱之『醫療業務』。」

二、本件訴願理由略謂：

（一）訴願人為出生於緬甸之華僑，畢業於○○學院，業已通過本國國家考試，取得本國執

　　　業資格，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以訴願人未取得合法醫師資格，擅自執行醫療業務，依違

　　　反醫師法第二十八條規定論處，顯不該當。

（二）醫師法第二十八條其處罰對象為未取得合法醫師資格而擅自執行醫療業務者。本件關

　　　係人○○○係訴願人○○學院畢業之後期同學，具緬甸國牙醫師資格，在緬甸國行醫

　　　多年，僅未具本國醫師資格，其係診所護士○○○的丈夫，中文欠佳，目前在準備本

　　　國國家考試，偶而來診所幫忙梭棉花、裝吸管、照Ｘ光及做假牙時幫忙試放模套而已

　　　，約有兩個月，想來就來，其涉嫌對○姓等六位病患執行醫療業務，訴願人並沒有付

　　　他薪水。

三、卷查本件訴願人未具有醫師法第二十八條第一項但書之情形卻容留未具本國醫師資格之

　　○○○擅自執行醫療業務之違規事實，有中央健康保險局臺北分局八十六年三月十七日

　　訪查訴願人、八十六年五月十三日訪問○○診所病患○○○、○○○○及八十六年六月

　　五日訪查訴願人、訪問○○診所病患○○○、○○○、○○○、○○○之訪查訪問紀錄

　　影本八份及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八十六年度易字第三○三五號刑事判決影本附卷可稽，違

　　規事證明確，洵堪認定。

四、至訴願人以其業已通過本國國家考試，取得本國執業資格，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以訴願人

　　未取得合法醫師資格，擅自執行醫療業務，依違反醫師法第二十八條規定論處，顯不該

　　當乙節，卷查該號判決係認定訴願人係基於與○○○共同違反執行醫療業務之犯意聯絡

　　，容留○○○在其開設之診所內從事為病患診斷、施行拔牙、洗牙、補牙、照Ｘ光、開

　　具處方等醫療業務行為，訴願人係被列為共同正犯，訴願人如對該號判決不服者，應向

　　第二審法院循序提起上訴。又該號判決之當否亦無礙原處分機關得獨立認定訴願人有否

　　違規情節之權能。且醫師法第二十八條所謂「合法醫師資格」當限指依中華民國法律取



　　得中華民國醫師資格者而言。本件訴願人既自承○○○尚未通過中華民國國家考試，○

　　○○當即為未取得合法醫師資格者無疑。

五、本件訴願人既為醫療機構之負責醫師，依首揭醫療法第十五條第一項及第四十一條規定

　　，對其機構醫療業務應負督導責任，本即不得容留未具本國醫師資格人員執行醫療業務

　　，是原處分機關依首揭規定及函釋意旨處以訴願人停業處分，尚非無據。惟查違反醫師

　　法第二十五條規定，固得處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停業處分或撤銷其執業執照，然就停業

　　處分部分，是否有核處最重之一年停業處分之必要，自應斟酌違法行為之侵害程度及法

　　律目的是否業已達成等情，依比例原則斟酌判斷。行政院衛生署前揭函釋，就醫療機構

　　容留未具醫師資格人員擅自執行醫療業務，認係屬重大違規事件，然本件訴願人容留之

　　關係人黃○○雖未具本國醫師資格，但依原處分機關答辯書所載，○○○具有緬甸國醫

　　師資格，與一般未受醫師訓練之密醫有別，是否有對訴願人核處最重之一年停業處分之

　　必要，不無斟酌之餘地，且訴願人經此教訓當知所警惕，是以本件本府衡酌其違規情節

　　、違規行為所造成之結果，爰將原處分撤銷，改處停業六個月處分。

六、另訴願人依訴願法第二十三條聲請停止執行原處分乙節，經本府訴願審議委員會以八十

　　七年三月十九日北市訴（子）字第八七二０一七六三一０號函請原處分機關卓處逕復訴

　　願人，業經原處分機關以八十七年三月二十六日北市衛三字第八七二一三六九五００號

　　函復知訴願人原處分已暫緩執行，併予指明。

七、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有理由，爰依訴願法第十九條前段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富美

　　　　　　　　　　　　　　　　　　　　　　　　　　　　　　　　　　委員　鄭傑夫

　　　　　　　　　　　　　　　　　　　　　　　　　　　　　　　　　　委員　楊松齡

　　　　　　　　　　　　　　　　　　　　　　　　　　　　　　　　　　委員　薛明玲

　　　　　　　　　　　　　　　　　　　　　　　　　　　　　　　　　　委員　王清峰

　　　　　　　　　　　　　　　　　　　　　　　　　　　　　　　　　　委員　黃昭元

　　　　　　　　　　　　　　　　　　　　　　　　　　　　　　　　　　委員　陳明進

　　　　　　　　　　　　　　　　　　　　　　　　　　　　　　　　　　委員　王惠光

　　中　　華　　民　　國　　八十七　　年　　七　　月　　　一　　　日

　　　　　　　　　　　　　　　　　　　　　　　　　　　　　　　市長　陳水扁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富美　決行

　　如認原處分違法或不當而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收受本決定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向行

政院衛生署提起再訴願，並抄副本送本府。

（行政院衛生署地址：臺北市愛國東路一００號）




